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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4/2021_2022__E5_8A_B3_

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14552.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、

建设部关于做好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工作

的通知（劳社部发[2006]44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劳动和

社会保障厅（局）、建设厅（建委）： 建筑业是农民工较为

集中、工伤风险程度较高的行业。《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

问题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[2006]号，以下简称国务院5号文件

）对农民工特别是建筑行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提出了明确

要求，各地劳动保障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深入贯彻落

实，加快推进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工作。现就

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建筑施工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务院《

工伤保险条例》规定，及时为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

，并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。同时，按照《建筑法》规定

，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农民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。 二

、建筑施工企业和农民工应当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和职业

病防治的法律法规，执行安全卫生标准和规程，预防工伤事

故的发生，避免和减少职业病的发生。 三、各地劳动保障部

门要按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、国务院5号文件和《关于农民工

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[2004]18号）、《

关于实施农民工“平安计划”加快推进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

工作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[2006]19号）的要求，针对建筑施工

企业跨地区施工、流动性大等特点，切实做好建筑施工企业

参加工伤保险的组织实施工作。注册地与生产经营地不在同



一统筹地区、未在注册地参加工伤保险的建筑施工企业，在

生产经营地参保，鼓励各地探索适合建筑业农民工特点的参

保方式；对上一年度工伤费用支出少、工伤发生率低的建筑

施工企业，经商建设行政部门同意，在行业基准费率的基础

上，按有关规定下浮费率档次执行；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受

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后，按照有关规定依法进行工伤认

定、劳动能力鉴定，享受工伤保险待遇；建筑施工企业办理

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后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及时为企业出

具工伤保险参保证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